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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時間 議程 主席/報告人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開幕致詞 廖文弘 組長

14：40–15：00
下期土地利用領域調適行動方案精
進方向說明

何智超 計畫主持人

15：00–16：10

專家學者座談 何智超 計畫主持人

【與談專家學者】

•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洪鴻智特聘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江莉琦教授

•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張珩特聘教授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盧沛文副教授

• 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 黃國慶副教授

16：10–16：30 中場休息

16：30–17：00 綜合座談 何智超 計畫主持人

17：00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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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座談會會議議程

議程 內容

報告事項 ［1］計畫概述
［2］風險評估成果
［3］土地利用領域調適之調適策略建議

討論事項 ［1］下期(116-119 年)土地利用領域調適
行動方案精進方向



計畫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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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定位

[從土地利用領域觀點]

目的：發現問題
做法：透過風險分析掌握國土高風險地區與現
行調適差距，藉以釐清氣候變遷在土地領域中
的課題與脆弱區位，提供後續國土計畫及土地
利用調適計畫檢討之依循。

[從其他領域觀點]

目的：解決問題
作法：針對各部會所需土地資源進行空間套疊分
析，探討是否位於氣候變遷高風險區域，透過空
間規劃、使用管制與開發利用等工具，進行協助

目標：降低氣候變遷衝擊，促進國土利用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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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與辦理範疇

建立科學化
風險量化評估機制

土地利用領域調適方案(116-119年)修訂參考

支援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

✓ 對應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
✓ 界定土地利用領域範疇
✓ 確認量化分析之項目及關注對象
✓ 指標擇定與風險分級

【從土地利用觀點】
✓ 風險評估成果參考應用(GWL 1.5℃)

✓ 檢討既有土地利用領域調適策略
✓ 研提精進方向

✓ 風險評估成果參考應用(GWL 2℃)

✓ 盤點制度性推動課題
✓ 章節架構精進建議

【落實工具】土地利用領域調適計畫

• 空間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國土、都計(含都更、新市鎮)、國家公園、
濕地、海岸等

• 開發利用：公園綠地(城鄉風貌)、下水道、社會住宅、下水道、建築、
市區道路及人行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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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限制

➢ 本案依「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架構辦理土地利用領域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分析。

➢ 囿於「分析精度」、「指標擇定」及「氣候情境與假設條件」等因素，尚無法直接應用政策或

法令規範。

風險評估

高風險區位

調適差距區位

擬定
調適策略

納入
土地利用領域
政策/行政程序

成效檢視
(計算)

委託研究 土地利用領域研商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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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規劃

淹水、坡地氣候變遷
風險評估內容

（含方法、情境、指標等)

乾旱、高溫氣候變遷
風險評估內容

（含方法、情境、指標等)

土地利用領域調適計畫研擬
(南部場11/14)

113/10

114/4

114/8

114/11

114/11
邀請對象:
專家學者、公民團體、相關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

2024/10/4
辦理

針對土地利用議題範疇、風險評估(淹水、坡地、乾旱、熱浪)及風險調適及減緩計畫研擬辦理5場座談會

土地利用領域面對的氣候衝擊
「議題範疇」

討論一：土地利用領域氣候變遷調適「議題範疇」
討論二：土地利用領域優先關注對象

討論一：「淹水」風險評估方法與指標分級適宜性
討論二：「坡地崩塌」風險評估方法與指標分級適宜性

2025/4/18
辦理

討論一：「乾旱」風險評估方法與指標分級適宜性
討論二：「高溫」風險評估方法與指標分級適宜性

土地利用領域調適計畫研擬
(北部場11/21)

2025
11月

2025/8/14
辦理

討論：下期（116-119）土地利用領域調適行動
建議精進方向



風險評估成果



11

風險評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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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流程

評估氣候危害類型

分析氣候危害類型、受
影響時間與空間尺度及
範圍

範疇界定

確認影響對象與權責

風險評估

風險辨識(評估指標與分級機制)

1.危害度
2.脆弱度
3.暴露度

現況風險評估

基期(1995~2014)

未來風險評估

1.近期（2021~2040）
2.中期（2040~2060）

高風險區位指認

調適規劃與行動

既有策略盤點

調適規劃與行動

計畫檢討修正

土地利用領域氣變調適計畫

全國國土計畫

辨識易受氣候變遷影響
的對象及相應權責機關

調適差距辨識

第二、三次座談會重點

第一次座談會重點

第四、五次座談會重點

依據環部氣字第1149107791號令「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辦理



一、界定範疇-辦理項目

確認影響對象與權責機關

辨識易受氣候變遷影響的對象及相應權責機關

評估氣候危害類型

分析氣候危害類型、受影響時間、空間尺度與範圍

多方參與

邀集相關機關、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共同界定

資料來源：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第五條

https://gamma.app/?utm_source=made-with-g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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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範疇界定-土地利用領域應優先關注哪些議題

➢ 以「必要性」、「可行性」為兩大評估構面，進行範疇界定
➢ 必要性： 蒐集歷史氣候與災害資料，以確認各危害在全台發生頻率與趨勢變化，判定其分析的重要性。
➢ 可行性： 評估現有科研與監測資料是否足以支持各危害類型的定量分析，以確保分析具可操作性。

➢ 經三場專家座談會，風險評估範疇聚焦於極端降雨（淹水、坡地崩塌、乾旱）與極端氣溫（熱浪）。

氣候變遷驅動
因子

極端降雨 極端氣溫

氣候危害類型 淹水 坡地崩塌 乾旱 熱浪

空間範疇 平地
(易淹水區域範

圍內)
山坡地 全臺

都市人口聚集區
(城鄉發展地區及農業
發展地區第4類範圍)

受影響期間 極端降雨事件 極端降雨事件 全年 夏季(7月)

必要性 高 高 高 高

可行性 高 高 高 高

關注課題 居住安全 居住安全 水資源競用與土地劣化 生活舒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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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範疇界定-空間範疇



二、風險評估-辦理項目

評估未來氣候變遷風險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第七條：
. 使用科學量化資訊：使用當期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並參採最新國內
外氣候變遷科學資訊與知識相關報告及建議，並以調適應用情境評估
影響對象未來衝擊或風險。

風險評估方法規劃：應依前條第二款之評估結果及第三款之評估方
法，進行未來氣候變遷風險評估，辨識未來調適差距或指認高風險地
區。

多方參與：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共同檢視未來
調適差距或指認高風險地區之合理性。

檢視氣候衝擊現況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第六條：

盤點資源：包括權責機關之知識、技術、人力、財務等能力建構情
形，及可投入有關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及調適計畫等調適管理機制之資
源。

評估氣候衝擊現況：評估項目包括危害度、暴露度與脆弱度；評估
結果應含易受氣候變遷影響對象之影響程度或其空間分布情形。

風險評估方法規劃：規劃權責機關及易受氣候變遷影響對象屬性之
質化、量化或綜合之衝擊評估方法。

https://gamma.app/?utm_source=made-with-g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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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評估-現況與未來氣候評估方法 第七條
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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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 107 112 115 117 125 129 135 140 145 149

氣候變遷
國家情境

土地利用
調適計畫

全國國土
計畫

+1.5℃ +2.0℃

本期國土計畫(目標年 125年)

國土計畫通檢(目標年 135年)

本期計畫 每四年檢討一次

二、風險評估-調適應用情境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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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評估-現況與未來氣候評估指標

指標 淹水 坡地 高溫熱浪 乾旱

危害度
日雨量超過500公釐之降雨
發生機率

日雨量超過500公釐之降雨

發生機率

1.極端高溫持續指數
2.暖晝天數
3.暖夜天數
4.熱島危害指標(PET生理等
效溫度)

乾旱發生機率

脆弱度

1.日雨量500公釐之淹水潛勢
圖_淹水體積
2.平房面積佔比
3.社會脆弱度指數

1.地質災害潛勢區面積佔比
2.社會脆弱度指數
3.林地農業利用面積佔比

1.醫療院所數量
2.高齡人口數
3.藍帶面積佔比
4.綠帶面積佔比

1.區域年平均供水率
2.農業用水用水量
3.工業用水用水量
4.生活用水用水量
5.地下水管制區面積佔比
6.裸露地面積佔比

暴露度
1.人口密度
2.住商生活使用面積佔比
3.公共設施面積佔比

1.人口密度
2.住商生活使用面積佔比
3.公共設施面積佔比

1.人口密度
2.住商生活使用面積佔比
3.公共設施面積佔比

1. 人口密度
2.住商使用面積佔比
3.農業土地使用面積佔比
4.製造業面積佔比

風險評
估空間
範疇

易淹水區域範圍 山坡地 全台
城鄉發展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
第4類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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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災害-高風險區位

現況基期(1960-
2014)

近期（2021-2040）
升溫1.5℃(GWL 1.5℃)

中期（2041-2060）
升溫2℃(GWL 2.0℃)

現況高風險主要分布於東部蘭陽溪沿岸、西南部高屏溪沿
岸，及臺中、花蓮與臺東零星地區。氣候變遷情境下，高
風險仍集中於上述兩大河川流域，其中高屏溪沿岸呈現明
顯擴張；相較之下，宜花東地區高風險面積略有縮減，但
彰化、嘉義與新竹零星地區則新增高風險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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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災害-調適差距

近期（2021-2040）
升溫1.5℃(GWL 1.5℃)

中期（2041-2060）
升溫2℃(GWL 2.0℃)

➢ GWL 1.5°C（2021–2040 年）情境下，
調適差距主要集中於中南部平原地
區、新竹、苗栗與南投零星地區。

➢ GWL 2.0°C（2041–2060 年）情境，
除中南部平原與苗栗、南投零星地
區外，新竹縣市零星淹水轉廣域型
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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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崩塌-高風險區位

現況基期(1960-
2014)

近期（2021-2040）
升溫1.5℃(GWL 1.5℃)

中期（2041-2060）
升溫2℃(GWL 2.0℃)

現況高風險主要分布於竹苗山區、中南部山區及宜蘭、花
蓮山區。氣候變遷影響下，整體高風險分布格局變動不大，
仍集中於上述區域，其中新竹山區略有擴增，花蓮山區則
稍有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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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崩塌-調適差距

近期（2021-2040）
升溫1.5℃(GWL 1.5℃)

中期（2041-2060）
升溫2℃(GWL 2.0℃)

➢ GWL 1.5°C（2021–2040 年）情境下，
調適差距主要出現於竹苗及中南部
山區山坡地及宜花東零星地區。

➢ GWL 2.0°C（2041–2060 年）情境，
調適差距範圍雖仍集中於上述縣市
的山坡地，但分布較 GWL 1.5°C 更
為擴大，尤其在新竹、苗栗、台中、
南投及台南地區的擴張較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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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旱災害-高風險區位

現況基期(1960-2014) 近期（2021-2040）
升溫1.5℃(GWL 1.5℃)

中期（2041-2060）
升溫2℃(GWL 2.0℃)

現況高風險區位分布於桃園、雲林麥寮、嘉義、台南市零
星區域， GWL 2.0°C & 112年用水需求情境下，雲林與臺
南的風險範圍明顯擴大。 GWL 2.0°C & 130年用水需求情
境下， 中南部加劇，並向北延伸至新北與竹苗地區，擴展
至西部走廊，呈現由點狀聚集向區域性蔓延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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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旱災害-調適差距

中期（2041-2060年）升溫2℃
（112年用水需求）

中期（2041-2060年）升溫2℃

（130年用水需求）

➢ GWL 2.0°C（2041–2060 年）&112

年用水需求：僅零星分布於桃園、
苗栗、彰化、雲林、台南、高雄及
屏東等地區，其中以彰化及雲林地
區範圍最為顯著。

➢ GWL 2.0°C（2041–2060 年）& 130

年用水需求：調適差距範圍大幅擴
張，西部各縣市普遍出現至少一級
差距，其中以中南部地區調適差距
範圍最廣，特別是高雄與屏東，調
適差距已達兩級，為全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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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熱浪-高風險區位

現況基期(1960-
2014)

近期（2021-2040）
升溫1.5℃(GWL 1.5℃)

中期（2041-2060）
升溫2℃(GWL 2.0℃)

現況下全臺尚無顯著高風險區位。近期（GWL 1.5℃）台
中、嘉義、台南、高雄及宜、花、東部分地區升高為高風
險區，其中以台中範圍最廣。中期（GWL 2.0℃）則擴及
西部主要都市與宜花東市區，呈現由中南部向北延伸的趨
勢，風險等級與影響範圍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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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熱浪-調適差距

近期（2021-2040）
升溫1.5℃(GWL 1.5℃)

中期（2041-2060）
升溫2℃(GWL 2.0℃)

➢ GWL 1.5°C（2021–2040 年）情境下，
調適差距集中於全台主要都市區域，
多數差距為一級差距。

➢ GWL 2.0°C（2041–2060 年）情境，
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嘉義台
南、高雄、屏東、宜花東市區，調
適差距升高至達兩級，其中以台中、
台南、高雄、屏東的範圍最廣。



土地利用領域調適
之調適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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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適選項規劃及綜整決策-分析流程

風險評估 辨識調適差距

本期(112~115)調適計畫

調適類型判定
(漸進式/轉型式)

調適計畫研擬

降低脆弱度
(漸進式/轉型式)

降低暴露度
(漸進式/轉型式)

註：危害度屬於氣候與自然系統所驅動，短期內難以透過調適手段直接改變，主要須依賴減緩行動才能從根
本上降低；因此本案聚焦於降低脆弱度與降低暴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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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適選項規劃及綜整決策-漸進式/轉型式調適

比較項目 漸進式調適 轉型式調適

定義
在既有系統架構內做改善、加強與調
整，以維持現行功能

根本性變革既有系統、土地、制度
或產業，以面對長期或不可逆風險

改變成度 低（維持或優化現況） 高（重新配置或重構制度/空間/產業)

主要目的 持續維運與減災、降低損害
重建更具韌性與可持續的系統與社
會

典型策略 升級、補強、增量改善 重新設計、轉作、搬遷、制度重塑

社會干擾 低至中
高（涉及價值、利益、規劃與生活
方式）

範例 堤防加高、改善排水、綠建築
遷村、改變土地用途、產業轉型、
分散式系統、治理制度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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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 坡地災害 乾旱 高溫
關注議題 人居安全 人居安全 水資源競用與土地劣化 生活舒適度

調適差距
(GWL 1.5°C)

中南部、竹苗零星地區，多為一級
差距

竹苗與中南部山區以及宜蘭、花蓮
台東零星山區，多為一級差距

分布於桃園市、新竹、苗栗、彰
化、雲林、南投、台南、高雄、
屏東地區，以彰雲地區範圍最廣，
多為一級差距

分布於全台主要都市區域，
多為一級差距

調適差距
(GWL 2.0°C)

中南部平原地區、苗栗零星地區，
新竹縣市由零星淹水轉廣域型淹水，
多為一級差距

竹苗與中南部山區以及宜蘭、花蓮
台東零星山區，新竹、苗栗、台中、
南投及台南地區顯著擴張，多為一
級差距

西部各縣市普遍出現至少一級差
距，中南部地區調適差距範圍最
廣，特別是高雄與屏東，調適差
距已達兩級。

分布於全台主要都市區域；
桃園、新竹、苗栗、台中、
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宜
花東市區，調適差距升高至
達兩級，其中以台中、台南、
高雄、屏東的範圍最廣。

小結

調適差距僅一級，建議採用漸進式
調適策略
⚫ 中南部平原(廣域型淹水)：以

河川整治與區域排水為骨幹
（幹支流瓶頸疏解、分洪／抽
排與防潮協同），並以上游滯
洪／離線蓄洪削峰

⚫ 北部桃竹苗(散點型淹水)：以
都市排水改善與社區級滯洪為
主（雨水分流與擴容、熱點節
點快速排水與止回、校園／公
園等可淹式空間）。

調適差距僅一級，建議採用漸進式
調適策略
⚫ 零星型(聚落邊坡／道路切坡)：

強化地表地下排水導流、邊坡
加固與落石土石防護，配合雨
量門檻式監測預警與社區避難
動線。

⚫ 廣域型（面狀淺層滑動或山溝
土石流）：坡面植生復育與保
水、山溝排導整治、攔砂／滯
砂空間等流域治理。並導入雨
量、位移、水位的整合監測與
預警。

調適差距範圍廣，且部分差距達
二級以上，建議採用轉型式調適
⚫ 強化跨區域水資源調度
⚫ 多元供水：再生水、海淡廠、

伏流水、農業回歸水
⚫ 農業生產轉型：變更作物、

智慧灌溉、友善環境補貼。
⚫ 產業節水與布局調整：設施

更新、動態水價、高用水產
業布局調整

⚫ 土地利用管制與地下水管理：
避免過度抽用與地層劣化。

調適差距範圍廣，且部分差
距達二級以上，建議採用轉
型式調適
⚫ 都市設計降溫：考量通風

廊道，規劃藍綠帶之都市
設計。

⚫ 建築設計降溫：加強隔熱、
遮陰、引風、節能之建築。

⚫ 高風險社區熱傷害防護：
建立熱害預警與脆弱族群
保護措施，並進行勞動制
度改革。

二、調適選項規劃及綜整決策-區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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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適選項規劃及綜整決策-本期調適計畫檢討

風險科學量化技術精進

1.因應氣候變遷之國土空間規劃策略研析

2.因應氣候變遷農地資源空間調適策略研析

3.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強化氣候變遷調適

4.建築工程技術精進創新與應用效能提升計
畫(建置都市風廊通風地圖，提供風廊路徑
帶寬、風速風向、都市熱島強度等資訊)

法規檢討

1.運用都市計畫審議權責，落實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有關防洪、排水及滯洪等檢討

2.引導及鼓勵都市更新案件之基地保水相關設計

3.低衝擊開發規劃之示範案--檢討調整高雄新市
鎮特定區第二期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及都市設計規範

4.建築與城鄉減災調適與智慧韌性科技發展計畫
(建築物雨水貯集滯洪設施智慧監控系統相關法
令修訂(草案))

5.落實建築節約能源設計及法制規範

6.檢討修正木構造建築法制規範

7. 「因應氣候變遷之農地資源空間調適策略研
析」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參考

NBS相關計畫

1.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強化氣候變遷調適

2.國家公園棲地復育相關計畫

3.保育濕地生態環境

4.公園綠地整體景觀改造示範計畫

淹水相關工程調適計畫

1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

2.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3都市總合治水建設計畫

乾旱相關工程調適計畫

1.污水下水道第六期建設計畫

2.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

3都市總合治水建設計畫

落實推動

1.「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配套辦
理土地使用檢討變更

2.「因應氣候變遷之農地資源空間調適策略研
析」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參考

3.推廣綠建築標章

漸進式調適 轉型式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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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適選項規劃及綜整決策-現行調適計畫賡續辦理

農地資源空間風險分析、農地
資源調適策略、協作平台、評
估策略共效益

因應氣候變遷之農地資源空間
調適策略研析(中南部平原)

都市總合治水建設計畫(全
台)

1.整合都市設計概念、導入道
路排洪、洪水基準高程管理、
建築基地流出抑制與低衝擊開
發等諸項非工程措施之推動
2.監測與預警

引導及鼓勵都市更新案件之
基地保水相關設計(北部都
市區域)

依都市更新計畫土地利用與防災
構想，鼓勵更新案採綠建築設計，
透過透水鋪面與雨水滲透設施強
化保水功能

賡續
辦理

落實都市計畫土地使用有關
防洪、排水及滯洪等檢討(北
部都市區域)
位於調適差距區位之都市計畫區
加強防洪、排水及滯洪配套

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
計畫/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
整體改善計畫(中南部平原、
新竹縣市)

位於調適差距區位中央/地方管
加強調適與整體改善

※行政院已核定因應氣候變遷縣市管河
川及排水整體改善計畫（115-1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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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有土地利用領域調適行動方案檢討與精進作為

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中南部)

國家公園棲地復育相關計
畫/保育濕地生態環境

加強工業用水快速成長地區建設再
生水廠與提供污水下水道接管率

檢討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構造編 木構造章節及木構造建築
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則。

推廣木構造建築

監測與復育

賡續
辦理

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
(西部主要城市)
加強工業用水快速成長地區建設再
生水廠與提供污水下水道接管率

因應部門計畫強化氣候變遷調適能，
檢討國土空間規劃或土地使用管制

視其他領域需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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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國土計畫氣候變遷風險
評估分析，指認高風險地區

都市風廊通風規劃納入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及新訂擴大之空間規劃
(轉型調適)

5公里精細化40公尺解析度，結
合地形、土地利用與社會脆弱度資
料，進行小尺度風險分析。

(1)建立鄉村地區計畫調適指引
建立可設計、可審議、可量測
的在地行動清單，門檻與檢核
表，明確分工至各部門。
(2)農地利用綜合規劃納入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將農產業發展
分析、適宜性空間政策、基礎
設施・專區・儲運設施空間規
劃，對位到鄉村地區計畫。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納入農地利
用綜合規劃(轉型調適)

公園綠串聯計畫/.建築管理
(轉型調適)

都市氣候調節導向低衝擊開發推動

不作為主要治洪手段，轉以「氣候
調節效益」為核心，建立評估與監
測機制，作為未來推動與投資依據。

精進
強化

由六都擴至全國主要城市及高風險地區，
將都市通風地圖成果納入空間規劃作為土
地利用審議與調適措施的重要依據，

二、調適選項規劃及綜整決策-現行調適計畫精進強化

(1)推動公園、綠化帶以帶狀連結形
成都市降溫走廊
(2)推動防洪基準線防淹水設計管理
(3)要求一定規模以上私有建築納入
綠建築標章
(4)建築物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建立營
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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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坡地崩塌調適策略

環敏區土地監測

新增策略以
降低坡地崩塌
脆弱度為目標

脆弱度

危害度

透過衛星影像辨識
1.掌握環敏區土地覆蓋變化情形
2.掌握全台堰塞湖形成狀態

暴露度

災害
風險

二、調適選項規劃及綜整決策-新增計畫

集水區調適規劃

治山防災

山坡地監督與管理

韌性坡地及教育

以集水區為檢查分析單元
進行集水區調適規劃及擬定指標

辦理土砂災害防治
特定水土保持區保育治理

加強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與山坡地違規取締

營造具備「藏水」、「保土」、
「韌性」的坡地環境

治山防災策略

環境敏感地區土地覆蓋變化監測管理

※農業部已核定「整體性治山防災計畫114 至117 年度(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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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乾旱調適策略

地下水保育管理

新增策略以
降低乾旱脆弱
度為目標

脆弱度

危害度

透過地下水補注、地下水區水
文地質補充調查、強化管理、
環境調查分析等措施，進行地
下水保育管理

暴露度

災害
風險

二、調適選項規劃及綜整決策-新增計畫

地下水保育管理暨地層下陷防治
(轉型調適)

註：水利署已核定地下水保育管理暨地層下陷防治第4期計畫
（114～1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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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複合災害調適策略

新增策略以
降低脆弱度和
暴露度為目標

脆弱度

危害度

暴露度

災害
風險

二、調適選項規劃及綜整決策-新增計畫

調適熱區開發強化管制(轉型調適)
以社區為本的強化開發管制(如調適熱區之都市更新、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調高土地管制標準)

1.提升基地保水指標基準。

2.提升坡地基地透水面積比例率。

3.提升高耗水產業使用再生水比例再生水

4.極高危害度且歷史常發生災害影響人居安全地區社區退縮或遷移

1.鄉村地區計畫納入防洪與滯洪檢討

2.高耗水產業開發審查：要求使用一定比例再生水及儲水設施

3.關鍵基礎設施及社福設施開發審查：避免設於高風險區

4.多元水源開發用地審查：再生水、海淡水、伏流水、地下水、水庫

等多元水源開發用地審查

加強土地開發審查(轉型調適)

註：114/9/03「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已將提出出

流管制計畫要求由二公頃降為一公頃，朝向更嚴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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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成果性質說明

本次座談會綜整本案分析成果與初步建議方向，屬於階段性成果，尚待後續研商與確認。

➢ 後續程序

座談會成果將提報至土地利用領域行政研商會議，由各主辦機關共同討論並凝聚共識後進

行修正與完善；經確認後，再行納入下期土地利用領域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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